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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市瑞丰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鉴证报告 

五洲松德证专字[2012]3-0016号 

 深圳市瑞丰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贵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2011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进行了专项审核。贵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编制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提供真实、合法、完整

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口头证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保证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的基础上对贵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发表鉴证

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

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上述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

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核工作涉及实施审核程序，以获取有关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的审核证据。选择的

审核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

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还包括对贵公司董事会编制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所依据标准的适

当性作出评价。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核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鉴证意见提供了基础。 

我们认为，贵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2011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已经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要求编制，该专项说明关于

贵公司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和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情况相符。 

本专项报告仅供贵公司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专项

报告作为贵公司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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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深圳市瑞丰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募集资金2011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深圳市瑞丰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丰光电”或“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996号文《关于核准深圳市瑞丰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2,700 万股，每股面值1元，

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10.8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291,6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合计

26,602,747.91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264,997,252.09元。其中:拟投资于“中大尺寸LCD背光源

LED技术改造项目”的金额为73,489,700.00元、拟投资于“照明LED产品技术改造项目”的金额

为123,242,600.00元、拟投资于“LED封装技术与产业化研发中心”的金额为43,612,000.00元。

以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验确认，并于2011年7月7日出具五洲松

德证验字【2011】3-004号《验资报告》。 

（二）2011年度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余额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净额 
加：累计到账利息收

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减：以前年度

已使用金额 

本年使用金额 

期末余额 直接投入募集 

资金项目 

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 
偿还银行贷款 

264,997,252.09 705,486.59 -- 24,007,269.06 12,452,952.09 12,200,000.00 217,042,517.53 

截止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直接投入项目运用的募集资金24,007,269.06元，并已全部

使用；以超募资金偿还银行借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分别为12,200,000.00元和12,452,952.09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与募集资金专户中的期末资金余额相符。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关于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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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

制度。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公司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景田支行、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西丽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以下统称“专户

银行”）及保荐人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龙证券”）于2011年8月5日签订《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瑞康光电有限公司分别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明州支行、广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支行（以下统称“专户银行”）及保荐人华龙证券于2011年11月8日签订《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1年度，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存放、使用和

管理募集资金，并履行了相关义务，未发生违法违规的情形。 

截止2011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在专户银行的存储金额为217,042,517.53元。募集资金

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账  号  存款余额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景田支行  755912875610202  204,020.1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西丽支行  00000770557978254  24,861,897.9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西丽支行  00000774457979717  72,061,6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西丽支行  00000760157963621  143,701.9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  4000027414200002329    27,00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  4000027414200002205    16,742,703.05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明州支行  33010122000291488  30,000,000.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明州支行  33010122000286068  5,316,480.62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支行  134112610010000730  35,000,000.0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支行  134112505010000141  5,712,113.87 

合   计    217,042,51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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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年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26,499.7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866.03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866.03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止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止期末投

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中大尺寸 LCD 背光源 LED 技术改造项目 否 7,348.97 7,348.97 1,470.04 1,470.04 20.00%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不适用 否 

照明 LED 产品技术改造项目 否 12,324.26 12,324.26 930.69 930.69 7.55%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不适用 否 

LED 封装技术与产业化研发中心 否 4,361.20 4,361.20 -- -- --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24,034.43 24,034.43 2,400.73 2,400.73 9.99% -- -- -- --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 1,220.00 1,220.00 1,220.00 1,220.00 100.00% -- -- -- -- 

补充永久性流动资金（如有） - 1,245.30 1,245.30 1,245.30 1,245.30 100.00%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2,465.30 2,465.30 2,465.30 2,465.30 100.00% -- -- -- -- 

合  计 - 26,499.73  26,499.73  4,866.03  4,866.03  18.36%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详见本专项说明三、（二）的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专项说明三、（三）的说明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本专项说明三、（四）的说明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在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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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超额募集资金净额 2,465.30 万元。 

2011年9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以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1,220万元归还银行贷款和使用1,245.30万元补充永久性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已

对议案发表同意意见。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1年9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先期投入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19,078,156.72元置

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已对议案发表同意意见。 

（四）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和效果 

2011年度，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情况 

2011年度，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情况。 

 

 

 

 

 

 

 

 

深圳市瑞丰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0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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